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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股改进展及风险提示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,没有虚假记

载、没有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 

因公司第一大股东股权质押及查封，公司第二大股东股权被冻结，公司股改

工作无法进行，公司资产重组事宜也无任何进展。截止目前，公司及股东未与任

何方面进行过关于资产重组的谈判，公司资产重组无望。 

另因公司预计 2007 年年度业绩仍为亏损，按照深交所《上市规则》第 14.1.1

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公司股票将于 2007 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暂停上市，公司退

市风险进一步加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。 

一、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

公司于 2007 年 10 月 29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上

刊登了“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”。  

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未提出股改动议。公司将对股改的进程及时公告。 

二、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 

保荐机构：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保荐代表人：赖步连  

三、公司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 

公司董事会就股改问题正在与有关方面积极进行沟通，做好相关工作。 



 

四、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

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，按照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

革管理办法》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。 

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。 

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《刑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

办法》等对未按规定披露信息、内幕交易等的罚则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7 年 11 月 2 日 

 


